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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自查更正公告 

 

 

 

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

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《立案调查通知书》，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。近期，

公司投资者通过电话、邮件、互动易提问等方式表达了对立案调查事项的关注。

经公司自查，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《关于宝利控股（新加坡）私人有

限公司与俄罗斯联邦公路署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5-011）部分

内容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，主要是由于当时考虑到信息披露的及时性，翻译工作

进行的比较匆忙所导致。现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一、备忘录主要内容中的第 3 条 

宝利准备参加现有签订的合作意向书中所涉及的招投标，宝利将融资 20 亿

美元参与俄罗斯联邦的基础道路建设工程。 

更正后： 

一、备忘录主要内容中的第 3 条 

鉴于联邦公路署的特许招标，宝利控股（新加坡）私人有限公司准备在相关

协议完结时，为联邦公路署计划实现的 20 亿美元项目提供帮助。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其他内容不变。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我们深表歉

意，公司将委托专业的翻译机构进行外文翻译工作，避免出现翻译上的差异，提

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 

其他说明 

1、公司希望进入俄罗斯市场，以在 PPP 基础上对俄罗斯联邦的中部、西北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 

部和远东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开发进行投资，项目实施主体为俄罗斯联邦公路

署。 

2、备忘录仍在履行之中，仅为意向性文件，不是国际条约，并且不产生任

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利和义务。双方开展正式合作时，将签署具体的合作协议。

同时，在任何时刻，但不迟于备忘录终止的预计日期前 30 个自然日，任何一方

可通知另一方终止备忘录。 

3、公司自成立以来，以改性沥青等高等级公路材料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为

主营业务。年初，公司积极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战略决策，制定了“走出去”

的企业发展战略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。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一切

正常，具体经营情况将在 2015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宝利国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5 年 12 月 5 日 




